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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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

3619號、第752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經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余全南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

壹年貳月。扣案藍色打火機壹支沒收。又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

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銀色打火機壹

支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事  實

一、余全南因認遭人積欠工資、不當對待，及認其母親亦遭人不

當對待，心情不佳，知悉路邊生長及堆置之枯萎雜草為易燃

物品，如任意以明火點燃，極可能因此延燒造成無法控制之

火勢而致生公共危險，竟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

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 年1 月15日上午11時35分許，持藍色打火機1

支，沿台20線南橫公路，點燃臺南市新化區豐德油庫旁50公

尺處路旁之雜草群，復於同日上午11時42分許，接續點燃臺

南市山上區隙子口37號旁之雜草群，再於同日下午2 時14分

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區○○○000 號旁之雜草群，又於

同日下午2 時45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區○○里○○00

號「農業改良場」（起訴意旨誤載為那拔林70號，應予更

正）旁之雜草。嗣因火勢不斷蔓延，延燒範圍鄰近台20線南

橫公路及豐德油庫，造成該路段往來之不特定人、車及油廠

人員生命、身體、財產安全之危害，致生公共危險，經路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民眾報警並通知消防局前來處理，經警調閱沿途監視器，始

查悉上情。

　㈡於112 年3 月12日上午9 時許（起訴意旨誤載為午間12時30

分許，應予更正），持銀色打火機1 支，在臺南市○○區○

○○00○00號旁，點燃周邊雜草引燃大火，延燒範圍鄰近森

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霸電力公司）一期6 號輸電鐵

塔，鐵塔周邊區域約3 分地之雜草均遭燒燬，造成輸電鐵塔

有受損引發爆炸等重大災害之虞，致生公共危險，經路過民

眾報警並通知消防局前來處理，為警當場逮捕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余全南所犯者，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

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卷宗目錄

對照情形詳如附錄所示】訴字卷第22頁至第23頁），經依法

告知其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合議庭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

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 規定，不受同法第

159 條第1 項、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

1 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

限制，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

坦承不諱（警卷一第3 頁至第11頁，警卷二第3 頁至第7

頁，偵卷一第18頁至第20頁、第38頁至第40頁，偵卷二第11

頁至第12頁、第57頁至第60頁，聲羈字卷第25頁至第30頁，

訴字卷第22頁至第23頁、第28頁、第30頁至第32頁），核與

目擊證人謝逸妍、證人即森霸電力公司電氣主管王新益於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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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警卷一第13頁至第17頁，警卷二

第9 頁至第13頁），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 份、證人謝逸妍提供之112 年1 月

15日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

及扣案物照片共9 張、112 年1 月15日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 報案紀錄單4 份、112 年3 月12日臺

南市新化分局山上分駐所110 報案紀錄單1 份、現場及扣案

物照片共9 張在卷可稽（警卷一第19頁至第25頁、第31頁至

第47頁、第59頁至第65頁，警卷二第15頁至第19頁、第23

頁、第29頁至第31頁、第47頁至第55頁），足認被告上開任

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

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75 條第1 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

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於

同日內接續於鄰近之不同地點，多次點燃路旁雜草群之放火

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且侵害同一公眾安

全之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

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

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於不同日期所犯上開2 次

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犯行，犯意各別，行

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認遭人積欠工資、不

當對待，及認其母親亦遭人不當對待，心情不佳，不思理性

溝通解決問題，或循正當管道排解情緒，竟於112 年1 月15

日，沿台20線南橫公路，4 度點燃路旁之雜草群，火勢延燒

鄰近公路及油庫，致生公共危險，於當日為警查獲，依準現

行犯規定逮捕，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後，當庭向檢察

官表明心情已較平穩、之後不會繼續為放火行為等語（偵卷

一第20頁），經檢察官命限制住居並請回，詎仍未知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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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於112 年3 月12日，再度點燃鄰近輸電鐵塔之雜草，造成

火勢延燒，鐵塔周邊區域約3 分地之雜草均遭燒燬，致生公

共危險，顯見被告明知故犯，對於公眾生命、身體、財產安

全均置之不顧，犯罪生有相當程度之危害，所為實屬不該，

幸火勢均經警消及時控制撲滅，始未釀成更大災害。又被告

前有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0 年度交簡字

第2238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 月確定，於111 年1 月9 日執行

完畢出監之紀錄（經檢察官於審理中當庭表明不主張被告構

成累犯，依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

僅列為科刑事項加以審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1 份存卷可參（訴字卷第15頁至第17頁），本件犯後坦承

犯行，兼衡其於審理中自承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

育有1 名子女（被告不確定該名子女是否已成年），羈押前

從事土水及幫朋友種植鳳梨等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

同）1 萬元至2 萬元，並與母親及兄弟同住之家庭生活及經

濟狀況（訴字卷第3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

　㈢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 罪，犯罪動機、手段、情節及侵害法益

均相近，惟犯罪時間間隔將近2 月，綜合被告全部犯罪情

節、手段、危害性，依刑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應於有期徒

刑1 年2 月以上，2 年6 月以下定其刑期。衡量被告之責任

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所定限制加

重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爰定本件被告應執行之

刑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扣案藍色打火機、銀色打火機各1 支，均為屬於被告所有，

分別供其為犯罪事實一、㈠、㈡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

生公共危險犯行所用之物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訴字卷

第32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分別予以宣告

沒收，並就上開宣告之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 第1 項

規定，併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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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

前段，刑法第175 條第1 項、第51條第5 款、第38條第2 項前

段、第40條之2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擁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 條第1 項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 年以

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錄：卷宗目錄對照情形

編號 卷證簡稱 原卷名稱

1 警卷一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南市警化偵字第1120034546號卷

2 警卷二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南市警化偵字第1120150657號卷

3 偵卷一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3619號卷

4 偵卷二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7521號卷

5 聲羈字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 年度聲羈字第83號卷

6 訴字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452 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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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3619號、第752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余全南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藍色打火機壹支沒收。又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銀色打火機壹支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事  實
一、余全南因認遭人積欠工資、不當對待，及認其母親亦遭人不當對待，心情不佳，知悉路邊生長及堆置之枯萎雜草為易燃物品，如任意以明火點燃，極可能因此延燒造成無法控制之火勢而致生公共危險，竟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 年1 月15日上午11時35分許，持藍色打火機1 支，沿台20線南橫公路，點燃臺南市新化區豐德油庫旁50公尺處路旁之雜草群，復於同日上午11時42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山上區隙子口37號旁之雜草群，再於同日下午2 時14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區○○○000 號旁之雜草群，又於同日下午2 時45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區○○里○○00號「農業改良場」（起訴意旨誤載為那拔林70號，應予更正）旁之雜草。嗣因火勢不斷蔓延，延燒範圍鄰近台20線南橫公路及豐德油庫，造成該路段往來之不特定人、車及油廠人員生命、身體、財產安全之危害，致生公共危險，經路過民眾報警並通知消防局前來處理，經警調閱沿途監視器，始查悉上情。
　㈡於112 年3 月12日上午9 時許（起訴意旨誤載為午間12時30分許，應予更正），持銀色打火機1 支，在臺南市○○區○○○00○00號旁，點燃周邊雜草引燃大火，延燒範圍鄰近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霸電力公司）一期6 號輸電鐵塔，鐵塔周邊區域約3 分地之雜草均遭燒燬，造成輸電鐵塔有受損引發爆炸等重大災害之虞，致生公共危險，經路過民眾報警並通知消防局前來處理，為警當場逮捕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余全南所犯者，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卷宗目錄對照情形詳如附錄所示】訴字卷第22頁至第23頁），經依法告知其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 規定，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警卷一第3 頁至第11頁，警卷二第3 頁至第7 頁，偵卷一第18頁至第20頁、第38頁至第40頁，偵卷二第11頁至第12頁、第57頁至第60頁，聲羈字卷第25頁至第30頁，訴字卷第22頁至第23頁、第28頁、第30頁至第32頁），核與目擊證人謝逸妍、證人即森霸電力公司電氣主管王新益於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警卷一第13頁至第17頁，警卷二第9 頁至第13頁），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 份、證人謝逸妍提供之112 年1 月15日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及扣案物照片共9 張、112 年1 月15日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 報案紀錄單4 份、112 年3 月12日臺南市新化分局山上分駐所110 報案紀錄單1 份、現場及扣案物照片共9 張在卷可稽（警卷一第19頁至第25頁、第31頁至第47頁、第59頁至第65頁，警卷二第15頁至第19頁、第23頁、第29頁至第31頁、第47頁至第55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75 條第1 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於同日內接續於鄰近之不同地點，多次點燃路旁雜草群之放火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且侵害同一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於不同日期所犯上開2 次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認遭人積欠工資、不當對待，及認其母親亦遭人不當對待，心情不佳，不思理性溝通解決問題，或循正當管道排解情緒，竟於112 年1 月15日，沿台20線南橫公路，4 度點燃路旁之雜草群，火勢延燒鄰近公路及油庫，致生公共危險，於當日為警查獲，依準現行犯規定逮捕，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後，當庭向檢察官表明心情已較平穩、之後不會繼續為放火行為等語（偵卷一第20頁），經檢察官命限制住居並請回，詎仍未知悔改，復於112 年3 月12日，再度點燃鄰近輸電鐵塔之雜草，造成火勢延燒，鐵塔周邊區域約3 分地之雜草均遭燒燬，致生公共危險，顯見被告明知故犯，對於公眾生命、身體、財產安全均置之不顧，犯罪生有相當程度之危害，所為實屬不該，幸火勢均經警消及時控制撲滅，始未釀成更大災害。又被告前有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0 年度交簡字第2238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 月確定，於111 年1 月9 日執行完畢出監之紀錄（經檢察官於審理中當庭表明不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依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僅列為科刑事項加以審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存卷可參（訴字卷第15頁至第17頁），本件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於審理中自承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育有1 名子女（被告不確定該名子女是否已成年），羈押前從事土水及幫朋友種植鳳梨等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1 萬元至2 萬元，並與母親及兄弟同住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訴字卷第3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㈢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 罪，犯罪動機、手段、情節及侵害法益均相近，惟犯罪時間間隔將近2 月，綜合被告全部犯罪情節、手段、危害性，依刑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應於有期徒刑1 年2 月以上，2 年6 月以下定其刑期。衡量被告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所定限制加重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爰定本件被告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扣案藍色打火機、銀色打火機各1 支，均為屬於被告所有，分別供其為犯罪事實一、㈠、㈡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犯行所用之物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訴字卷第32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分別予以宣告沒收，並就上開宣告之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 第1 項規定，併執行之。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175 條第1 項、第51條第5 款、第38條第2 項前段、第40條之2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擁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 條第1 項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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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 年度聲羈字第83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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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全南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
3619號、第752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余全南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
壹年貳月。扣案藍色打火機壹支沒收。又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
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銀色打火機壹
支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事  實
一、余全南因認遭人積欠工資、不當對待，及認其母親亦遭人不
    當對待，心情不佳，知悉路邊生長及堆置之枯萎雜草為易燃
    物品，如任意以明火點燃，極可能因此延燒造成無法控制之
    火勢而致生公共危險，竟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
    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 年1 月15日上午11時35分許，持藍色打火機1 支
    ，沿台20線南橫公路，點燃臺南市新化區豐德油庫旁50公尺
    處路旁之雜草群，復於同日上午11時42分許，接續點燃臺南
    市山上區隙子口37號旁之雜草群，再於同日下午2 時14分許
    ，接續點燃臺南市○○區○○○000 號旁之雜草群，又於同日下
    午2 時45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區○○里○○00號「農業改良
    場」（起訴意旨誤載為那拔林70號，應予更正）旁之雜草。
    嗣因火勢不斷蔓延，延燒範圍鄰近台20線南橫公路及豐德油
    庫，造成該路段往來之不特定人、車及油廠人員生命、身體
    、財產安全之危害，致生公共危險，經路過民眾報警並通知
    消防局前來處理，經警調閱沿途監視器，始查悉上情。
　㈡於112 年3 月12日上午9 時許（起訴意旨誤載為午間12時30
    分許，應予更正），持銀色打火機1 支，在臺南市○○區○○○0
    0○00號旁，點燃周邊雜草引燃大火，延燒範圍鄰近森霸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霸電力公司）一期6 號輸電鐵塔，鐵
    塔周邊區域約3 分地之雜草均遭燒燬，造成輸電鐵塔有受損
    引發爆炸等重大災害之虞，致生公共危險，經路過民眾報警
    並通知消防局前來處理，為警當場逮捕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余全南所犯者，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
    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卷宗目錄
    對照情形詳如附錄所示】訴字卷第22頁至第23頁），經依法
    告知其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合議庭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
    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 規定，不受同法第
    159 條第1 項、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
    1 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
    限制，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
    坦承不諱（警卷一第3 頁至第11頁，警卷二第3 頁至第7 頁
    ，偵卷一第18頁至第20頁、第38頁至第40頁，偵卷二第11頁
    至第12頁、第57頁至第60頁，聲羈字卷第25頁至第30頁，訴
    字卷第22頁至第23頁、第28頁、第30頁至第32頁），核與目
    擊證人謝逸妍、證人即森霸電力公司電氣主管王新益於警詢
    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警卷一第13頁至第17頁，警卷二第
    9 頁至第13頁），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 份、證人謝逸妍提供之112 年1 月15
    日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及
    扣案物照片共9 張、112 年1 月15日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
    務指揮中心受理110 報案紀錄單4 份、112 年3 月12日臺南
    市新化分局山上分駐所110 報案紀錄單1 份、現場及扣案物
    照片共9 張在卷可稽（警卷一第19頁至第25頁、第31頁至第
    47頁、第59頁至第65頁，警卷二第15頁至第19頁、第23頁、
    第29頁至第31頁、第47頁至第55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
    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75 條第1 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
    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於
    同日內接續於鄰近之不同地點，多次點燃路旁雜草群之放火
    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且侵害同一公眾安
    全之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
    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
    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於不同日期所犯上開2 次
    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犯行，犯意各別，行
    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認遭人積欠工資、不
    當對待，及認其母親亦遭人不當對待，心情不佳，不思理性
    溝通解決問題，或循正當管道排解情緒，竟於112 年1 月15
    日，沿台20線南橫公路，4 度點燃路旁之雜草群，火勢延燒
    鄰近公路及油庫，致生公共危險，於當日為警查獲，依準現
    行犯規定逮捕，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後，當庭向檢察
    官表明心情已較平穩、之後不會繼續為放火行為等語（偵卷
    一第20頁），經檢察官命限制住居並請回，詎仍未知悔改，
    復於112 年3 月12日，再度點燃鄰近輸電鐵塔之雜草，造成
    火勢延燒，鐵塔周邊區域約3 分地之雜草均遭燒燬，致生公
    共危險，顯見被告明知故犯，對於公眾生命、身體、財產安
    全均置之不顧，犯罪生有相當程度之危害，所為實屬不該，
    幸火勢均經警消及時控制撲滅，始未釀成更大災害。又被告
    前有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0 年度交簡字
    第2238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 月確定，於111 年1 月9 日執行
    完畢出監之紀錄（經檢察官於審理中當庭表明不主張被告構
    成累犯，依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
    僅列為科刑事項加以審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1 份存卷可參（訴字卷第15頁至第17頁），本件犯後坦承
    犯行，兼衡其於審理中自承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
    育有1 名子女（被告不確定該名子女是否已成年），羈押前
    從事土水及幫朋友種植鳳梨等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
    同）1 萬元至2 萬元，並與母親及兄弟同住之家庭生活及經
    濟狀況（訴字卷第3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
　㈢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 罪，犯罪動機、手段、情節及侵害法益
    均相近，惟犯罪時間間隔將近2 月，綜合被告全部犯罪情節
    、手段、危害性，依刑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應於有期徒刑
    1 年2 月以上，2 年6 月以下定其刑期。衡量被告之責任與
    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所定限制加重
    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爰定本件被告應執行之刑
    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扣案藍色打火機、銀色打火機各1 支，均為屬於被告所有，
    分別供其為犯罪事實一、㈠、㈡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
    公共危險犯行所用之物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訴字卷第
    32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分別予以宣告沒
    收，並就上開宣告之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 第1 項規
    定，併執行之。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
前段，刑法第175 條第1 項、第51條第5 款、第38條第2 項前段
、第40條之2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擁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 條第1 項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 年以
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錄：卷宗目錄對照情形
編號 卷證簡稱 原卷名稱 1 警卷一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南市警化偵字第1120034546號卷 2 警卷二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南市警化偵字第1120150657號卷 3 偵卷一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3619號卷 4 偵卷二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7521號卷 5 聲羈字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 年度聲羈字第83號卷 6 訴字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452 號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全南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3619號、第752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余全南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藍色打火機壹支沒收。又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銀色打火機壹支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事  實
一、余全南因認遭人積欠工資、不當對待，及認其母親亦遭人不當對待，心情不佳，知悉路邊生長及堆置之枯萎雜草為易燃物品，如任意以明火點燃，極可能因此延燒造成無法控制之火勢而致生公共危險，竟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 年1 月15日上午11時35分許，持藍色打火機1 支，沿台20線南橫公路，點燃臺南市新化區豐德油庫旁50公尺處路旁之雜草群，復於同日上午11時42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山上區隙子口37號旁之雜草群，再於同日下午2 時14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區○○○000 號旁之雜草群，又於同日下午2 時45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區○○里○○00號「農業改良場」（起訴意旨誤載為那拔林70號，應予更正）旁之雜草。嗣因火勢不斷蔓延，延燒範圍鄰近台20線南橫公路及豐德油庫，造成該路段往來之不特定人、車及油廠人員生命、身體、財產安全之危害，致生公共危險，經路過民眾報警並通知消防局前來處理，經警調閱沿途監視器，始查悉上情。
　㈡於112 年3 月12日上午9 時許（起訴意旨誤載為午間12時30分許，應予更正），持銀色打火機1 支，在臺南市○○區○○○00○00號旁，點燃周邊雜草引燃大火，延燒範圍鄰近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霸電力公司）一期6 號輸電鐵塔，鐵塔周邊區域約3 分地之雜草均遭燒燬，造成輸電鐵塔有受損引發爆炸等重大災害之虞，致生公共危險，經路過民眾報警並通知消防局前來處理，為警當場逮捕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余全南所犯者，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卷宗目錄對照情形詳如附錄所示】訴字卷第22頁至第23頁），經依法告知其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 規定，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警卷一第3 頁至第11頁，警卷二第3 頁至第7 頁，偵卷一第18頁至第20頁、第38頁至第40頁，偵卷二第11頁至第12頁、第57頁至第60頁，聲羈字卷第25頁至第30頁，訴字卷第22頁至第23頁、第28頁、第30頁至第32頁），核與目擊證人謝逸妍、證人即森霸電力公司電氣主管王新益於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警卷一第13頁至第17頁，警卷二第9 頁至第13頁），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 份、證人謝逸妍提供之112 年1 月15日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及扣案物照片共9 張、112 年1 月15日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 報案紀錄單4 份、112 年3 月12日臺南市新化分局山上分駐所110 報案紀錄單1 份、現場及扣案物照片共9 張在卷可稽（警卷一第19頁至第25頁、第31頁至第47頁、第59頁至第65頁，警卷二第15頁至第19頁、第23頁、第29頁至第31頁、第47頁至第55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75 條第1 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於同日內接續於鄰近之不同地點，多次點燃路旁雜草群之放火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且侵害同一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於不同日期所犯上開2 次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認遭人積欠工資、不當對待，及認其母親亦遭人不當對待，心情不佳，不思理性溝通解決問題，或循正當管道排解情緒，竟於112 年1 月15日，沿台20線南橫公路，4 度點燃路旁之雜草群，火勢延燒鄰近公路及油庫，致生公共危險，於當日為警查獲，依準現行犯規定逮捕，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後，當庭向檢察官表明心情已較平穩、之後不會繼續為放火行為等語（偵卷一第20頁），經檢察官命限制住居並請回，詎仍未知悔改，復於112 年3 月12日，再度點燃鄰近輸電鐵塔之雜草，造成火勢延燒，鐵塔周邊區域約3 分地之雜草均遭燒燬，致生公共危險，顯見被告明知故犯，對於公眾生命、身體、財產安全均置之不顧，犯罪生有相當程度之危害，所為實屬不該，幸火勢均經警消及時控制撲滅，始未釀成更大災害。又被告前有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0 年度交簡字第2238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 月確定，於111 年1 月9 日執行完畢出監之紀錄（經檢察官於審理中當庭表明不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依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僅列為科刑事項加以審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存卷可參（訴字卷第15頁至第17頁），本件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於審理中自承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育有1 名子女（被告不確定該名子女是否已成年），羈押前從事土水及幫朋友種植鳳梨等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1 萬元至2 萬元，並與母親及兄弟同住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訴字卷第3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㈢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 罪，犯罪動機、手段、情節及侵害法益均相近，惟犯罪時間間隔將近2 月，綜合被告全部犯罪情節、手段、危害性，依刑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應於有期徒刑1 年2 月以上，2 年6 月以下定其刑期。衡量被告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所定限制加重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爰定本件被告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扣案藍色打火機、銀色打火機各1 支，均為屬於被告所有，分別供其為犯罪事實一、㈠、㈡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犯行所用之物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訴字卷第32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分別予以宣告沒收，並就上開宣告之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 第1 項規定，併執行之。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175 條第1 項、第51條第5 款、第38條第2 項前段、第40條之2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擁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 條第1 項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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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全南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3619號、第752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余全南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藍色打火機壹支沒收。又犯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銀色打火機壹支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事  實
一、余全南因認遭人積欠工資、不當對待，及認其母親亦遭人不當對待，心情不佳，知悉路邊生長及堆置之枯萎雜草為易燃物品，如任意以明火點燃，極可能因此延燒造成無法控制之火勢而致生公共危險，竟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 年1 月15日上午11時35分許，持藍色打火機1 支，沿台20線南橫公路，點燃臺南市新化區豐德油庫旁50公尺處路旁之雜草群，復於同日上午11時42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山上區隙子口37號旁之雜草群，再於同日下午2 時14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區○○○000 號旁之雜草群，又於同日下午2 時45分許，接續點燃臺南市○○區○○里○○00號「農業改良場」（起訴意旨誤載為那拔林70號，應予更正）旁之雜草。嗣因火勢不斷蔓延，延燒範圍鄰近台20線南橫公路及豐德油庫，造成該路段往來之不特定人、車及油廠人員生命、身體、財產安全之危害，致生公共危險，經路過民眾報警並通知消防局前來處理，經警調閱沿途監視器，始查悉上情。
　㈡於112 年3 月12日上午9 時許（起訴意旨誤載為午間12時30分許，應予更正），持銀色打火機1 支，在臺南市○○區○○○00○00號旁，點燃周邊雜草引燃大火，延燒範圍鄰近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霸電力公司）一期6 號輸電鐵塔，鐵塔周邊區域約3 分地之雜草均遭燒燬，造成輸電鐵塔有受損引發爆炸等重大災害之虞，致生公共危險，經路過民眾報警並通知消防局前來處理，為警當場逮捕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余全南所犯者，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卷宗目錄對照情形詳如附錄所示】訴字卷第22頁至第23頁），經依法告知其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 規定，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警卷一第3 頁至第11頁，警卷二第3 頁至第7 頁，偵卷一第18頁至第20頁、第38頁至第40頁，偵卷二第11頁至第12頁、第57頁至第60頁，聲羈字卷第25頁至第30頁，訴字卷第22頁至第23頁、第28頁、第30頁至第32頁），核與目擊證人謝逸妍、證人即森霸電力公司電氣主管王新益於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警卷一第13頁至第17頁，警卷二第9 頁至第13頁），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 份、證人謝逸妍提供之112 年1 月15日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及扣案物照片共9 張、112 年1 月15日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 報案紀錄單4 份、112 年3 月12日臺南市新化分局山上分駐所110 報案紀錄單1 份、現場及扣案物照片共9 張在卷可稽（警卷一第19頁至第25頁、第31頁至第47頁、第59頁至第65頁，警卷二第15頁至第19頁、第23頁、第29頁至第31頁、第47頁至第55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75 條第1 項之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於同日內接續於鄰近之不同地點，多次點燃路旁雜草群之放火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且侵害同一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於不同日期所犯上開2 次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認遭人積欠工資、不當對待，及認其母親亦遭人不當對待，心情不佳，不思理性溝通解決問題，或循正當管道排解情緒，竟於112 年1 月15日，沿台20線南橫公路，4 度點燃路旁之雜草群，火勢延燒鄰近公路及油庫，致生公共危險，於當日為警查獲，依準現行犯規定逮捕，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後，當庭向檢察官表明心情已較平穩、之後不會繼續為放火行為等語（偵卷一第20頁），經檢察官命限制住居並請回，詎仍未知悔改，復於112 年3 月12日，再度點燃鄰近輸電鐵塔之雜草，造成火勢延燒，鐵塔周邊區域約3 分地之雜草均遭燒燬，致生公共危險，顯見被告明知故犯，對於公眾生命、身體、財產安全均置之不顧，犯罪生有相當程度之危害，所為實屬不該，幸火勢均經警消及時控制撲滅，始未釀成更大災害。又被告前有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0 年度交簡字第2238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 月確定，於111 年1 月9 日執行完畢出監之紀錄（經檢察官於審理中當庭表明不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依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僅列為科刑事項加以審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存卷可參（訴字卷第15頁至第17頁），本件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於審理中自承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育有1 名子女（被告不確定該名子女是否已成年），羈押前從事土水及幫朋友種植鳳梨等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1 萬元至2 萬元，並與母親及兄弟同住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訴字卷第3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㈢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 罪，犯罪動機、手段、情節及侵害法益均相近，惟犯罪時間間隔將近2 月，綜合被告全部犯罪情節、手段、危害性，依刑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應於有期徒刑1 年2 月以上，2 年6 月以下定其刑期。衡量被告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所定限制加重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爰定本件被告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扣案藍色打火機、銀色打火機各1 支，均為屬於被告所有，分別供其為犯罪事實一、㈠、㈡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之雜草致生公共危險犯行所用之物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訴字卷第32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分別予以宣告沒收，並就上開宣告之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 第1 項規定，併執行之。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175 條第1 項、第51條第5 款、第38條第2 項前段、第40條之2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擁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振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 條第1 項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錄：卷宗目錄對照情形
編號 卷證簡稱 原卷名稱 1 警卷一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南市警化偵字第1120034546號卷 2 警卷二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南市警化偵字第1120150657號卷 3 偵卷一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3619號卷 4 偵卷二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7521號卷 5 聲羈字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 年度聲羈字第83號卷 6 訴字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452 號卷 



